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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本公司商业承兑汇票进行清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成城股

份”）2015 年年度报告和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

司 2015 年度带强调事项段和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的审计意见显示，公司 2014

年 4 月 30 日以前，账外开具了大量的商业承兑汇票。公司管理层采取多种方式

对上述商业承兑汇票进行清理，现将清理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26 日发布了《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本公司

商业承兑汇票进行全面清理的公告》，公司对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期间开出的商业承兑汇票进行全面清查。经清查，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期间对外开出商业承兑汇票 59 张，票面金额共计 70840

万元。对于这些票据，公司进行了以下几种处理方式： 

1、公司向法院申请挂失止付处理,法院宣告挂失止付的商业承兑汇票 15 张

（票面金额 4000万元，票据权利已消灭）。 

2、与此同时公司通过发律师函要求返还等方式收回并已进行作废处理商业

承兑汇票 10 张（票面金额 16000 万元，票据权利已消灭）。 

3、部分持有公司商业承兑汇票的公司或个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付款

的相关商业承兑汇票 11 张（票面金额 4940 万元），其中法院驳回诉讼或按撤诉

处理的商业承兑汇票 3 张（票面金额 900 万元），公司败诉的商业承兑汇票 8 张

（票面金额 4040 万元）。 

4、除去以上 1、2、3 中的情形，剩余票据 23 张（票面金额 45900 万元），

根据《票据法》，因持票人未在票据到期日起两年内行使票据权利(开出票据时间



均在 2014 年 4 月 30 日以前)，目前票据权利已消灭。 

综上，截至目前票据权利尚未完全消灭的商业承兑汇票为 11 张（票面金额

4940 万元），全部为持票人已经起诉的商业承兑汇票。已起诉的商业承兑汇票中，

被法院驳回或者原告自行撤诉的商业承兑汇票 3 张（票面金额 900 万元）；公司

败诉将承担损失商业承兑汇票 8张（票面金额 4040万元）。由于败诉的商业承兑

汇票中有 7 张（票面金额 3200 万元）公司开出时无真实贸易关系，公司近日已

向法院起诉票据票面记载的收款人进行追偿（详见同日披露的《吉林成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4），以使本公司利益不受

损失。公司将及时对票据涉及的诉讼情况进行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4 日 


